[bookmark: _Hlk193447286]新北市林口區新林國小新生分發額滿學校「資格審查」通知單   115.3.24
1、 本校115學年度經教育局核定為額滿學校，新生分發資格依下列順序處理：
（1） 該校現職編制內教職員工之子女或被監護人。
（2） 學童應與其父、母、直系尊親屬或法定監護人要在115年3月20日前設籍於
     本校學區內，且非寄居身分，並持有下列證明文件之一：
1. 設籍地房屋所有權狀。
2. 經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
3. 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4. 其他經學校查證確有居住事實之證明文件。
（3） 符合前款規定之學童，依其設籍先後順序分發入學。但符合前款及下列要件者
      (3款須同時具備)，得優先申請隨其兄弟姊妹就讀：
1. 兄弟姊妹就讀額滿學校一至五年級。
2. 與其兄弟姊妹屬同一戶籍，且弟妹出生時與兄姊設籍同戶籍或與兄弟姊妹同
       時遷入同戶籍。（申請學生與其兄弟姊妹有一方曾遷出戶籍，則必須重新計
       算）
3. 戶籍設籍基準日為3月20日，且額滿學校學區設籍滿二年（113年3月
       20日前設籍於本校學區）。
（4） 額滿國民小學學生數係參考最近 3 年新生平均報到率及每班至多 34 人（含特
      教生酌減人數）計算。學校招收額滿後不再接受分發，學期中亦不受理學生轉
      入，其轉學或異動缺額應俟寒暑假自行辦理。
2、 申請分發登記時間：
    ※以線上登記為主，亦擇一日開放現場登記，請擇一方式辦理即可。
    ※若放棄至額滿學校登記，須至線上系統填寫放棄原因及聯絡資訊，俾利學
 校掌握學生動向，可免去學校老師實地訪查等程序。
（1） 線上登記：
1. 時間:115年4月1日上午8時至4月15日下午5時。
2. 上傳資料:
(1) 戶口名簿：學童戶籍須和一位直系尊親屬同一戶（父、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非寄居身分並詳細記事。
(2) 居住事實證明文件：提出下列其中一項證明文件（以下文件所有人必須為學童之直系尊親屬或法定監護人）
· 設籍地房屋所有權狀。
· 經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
· 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 與戶籍地同址，並以學童之直系尊親屬或法定監護人為名之電費、水費、瓦斯費、中華電信市話電話費等單據，請出具最近3個月或3期以內之連續單據。
(3) [bookmark: _Hlk193447384]學童遷徙紀錄證明（學區內戶籍曾異動者須自行上傳，無者免之)：若學童在同一學區內（本校為南勢里15-40鄰）戶籍異動，將採計學區最早之設籍日為設籍日期排序(幾次遷徙地必須在同一學區內，且日期是銜接的)。
     3.登記路徑: （1）「新北市公立國小額滿學校新生線上登記作業流程圖」。
（2）新林國小校網首頁/新生線上登記。
（2） 現場登記：
1. 時間:115年4月8日（三）11時30分-16時00分。
2. 審查資料:請攜帶同線上登記之上傳資料文件。
（3） 逾登記期限登記者，排序順位在備取名單之後。
（4） 依上開分發順序分發至額滿為止，其餘則改分發鄰近之國小，由家長依規定自行選擇一所改分發學校。相關問題QA請見校網/新生入學。
3、 115年4月20日(一)上午10時於學校門首及網路公告審查結果。
▼「新北市公立國小額滿學校新生線上登記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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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特殊狀況請洽詢新林國小註冊組，電話：26086521轉812。
image1.emf

